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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收費上限指引 
 

1. 關於全年收費上限  

(a) 加強醫療保障是公營醫療收費改革重要的一環。由2026年1月1日起，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將於現行醫

療費用減免機制外，建立第二層安全網，對合資格病人設立無需經濟審查的每年一萬港元公營醫療

服務費用上限–「全年收費上限」。申請獲批後，該年度內病人將無需再支付任何「合資格醫療費

用及收費」。新措施旨在幫助市民減輕一旦不幸患上突發重病或長期病而衍生的沉重醫療費用負擔。 

 

2. 資格要求 

(a) 在申請「全年收費上限」時，病人必須為「符合資格人士」
1
，且在醫管局轄下無任何拖欠的「合資格

醫療費用及收費」。此外，病人接受之醫院服務不得被醫管局裁定為「無臨床需要」。 

(b) 就病人而言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和收費」是指 i) 以下在現行政府憲報公告中列明適用於「符合資格人

士」的公眾收費項目，且為醫管局認為在臨床上屬需要的醫院服務所產生的費用，以及 ii) 該病人根據

以下「公私營協作計劃」向私人執業者支付的費用和收費，而該等費用水平與醫管局提供同類服務的

收費標準相同： 

 

公眾收費及公私營協作計劃項目 

公眾收費項目： 

- 住院病人收費（公眾病房）（不包括 i）陪伴病人並佔用床位的人士之費用；ii）於舂磡角慈氏護

養院或沙田慈氏護養院使用護養病床位的病人每月住院費用；及 iii）特別中餐和西餐費用） 

- 門診病人收費（例如：急症室收費、處方藥物收費及病理學檢驗服務收費） 

- 日間醫院／日間程序收費（不包括特別中餐和西餐費用） 

- 社區服務收費 

- 非緊急放射科服務收費 

公私營協作計劃 

- 公私營協作計劃項目收費，與醫管局提供同類服務的收費標準相同，包括： 

• 乳癌手術治療協作計劃 

•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 

• 青光眼治療協作計劃 

• 共析計劃 

• 化驗檢查協作計劃 

• 公私營協作放射診斷造影計劃  

• 放射治療協作計劃 

• 骨折手術協作計劃 

• 與私家醫院根據低收費病床接收公立醫院住院病人協作安排 

• 與香港中文大學醫院／港怡醫院的服務協作計劃 

 
1
 「符合資格人士」是指根據憲報，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177章) 所簽發香港身份證的人(但若該人士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

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而該准許已經逾期或不再有效則除外)。 此類別以外的人士將被定義為「非符合資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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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耀眼行動和腸道檢查公私營協作計劃的收費並不參照醫管局的費用和收費，故未有包括在

內。] 

 

其他未包括在「全年收費上限」內的收費項目包括自費藥物／病人自資購買的醫療項目、殮房、藥物

送遞服務及醫療報告／記錄之收費。 

(c) 醫管局於一年度內（即1月1日至12月31日）2發出的賬單，當中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於全額繳

付後可計入當年度的「全年收費上限」的有效支出。惟為防範濫用醫療服務，下列情形不屬合資格範

圍：經醫管局絕對酌情權定屬為「無臨床需要」之服務（例如病人經臨床評估「符合出院條件」後仍

繼續留院期間產生之費用），該等繳付費用不得計入「全年收費上限」之有效支出。 

(d) 病人於年度內累計繳付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達到10,000港元時，即可申請該年度的「全年收費

上限」。申請獲批准後，該年度餘下時間內醫管局發出的賬單中所有「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將無

需繳付。惟為防止濫用醫療服務，經醫管局行使絕對酌情權定屬為「無臨床需要」的服務收費，將不

納入「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定義範圍，故「全年收費上限」不會涵蓋此類醫療費用和收費。 

(e) 醫管局保留權利，可透過通知暫停或撤銷已批准的「全年收費上限」。若其後發現不符合資格要求的

情況（例如：病人身份變更、申請時該年度的有效支出未達10,000港元，或經覆核後認定相關醫院服務

不屬臨床需要），醫管局將暫停或撤銷已批准的「全年收費上限」。 

 

3. 申請程序 

(a) 符合資格要求的病人可以通過醫管局流動應用程式 「HA Go」或任何一間醫院的繳費處申請「全年

收費上限」。申請接受期限為每年1月1日開始，直至次年的3月31日。 

(b) 病人可以通過HA Go、醫院內的「一站式電子服務站」和醫院的繳費處查詢其累計的有效支出，明細

只會在HA Go或在醫院的繳費處查詢時提供。 

(c) 病人須詳閱、理解並同意遵守本指引所列的要求。於醫院繳費處申請者須簽署並交回指定表格（包

括聲明），透過HA Go申請者須完成所有確認選項（包括聲明），否則申請將不予受理。 

(d) 其他人可以代表病人遞交申請。在HA Go已登記為照顧者可以通過HA Go為病人申請。其他申請人必

須簽署並在醫院的繳費處代表病人交回指定的表格。 

(e) 若申請不符合任何一項資格要求，申請將被拒絕。病人／申請人將按申請提交渠道（HA Go電子平台

／繳費處紙本）分別以電子通知或郵遞方式告知結果。評估過程通常需要14天。無法在此期間內完

成的評估會向病人／申請人發出進度通知。 

(f) 有關申請程序的任何查詢，請按照認收書／電子通知上指定的醫院繳費處的工作人員查詢。 

 

4. 其他需注意的事項 

(a) 申請結果公布前，申請人仍須繳付所有從申請日期起發出之醫管局賬單。 

(b) 在「全年收費上限」生效日前，若已繳付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和收費」超過10,000港元，將不會有任

何退款。雖不獲退款，這些超額款項將自動轉存至醫管局賬戶可結轉款項，並可在隨後的年度內用

於結算「合資格醫療費用和收費」，亦將計入相關年度的有效支出計算。 

(c) 任何已獲批的「全年收費上限」僅在該年度內有效。下一個年度需要重新申請「全年收費上限」。 

(d) 醫管局將會對任何已獲批的「全年收費上限」進行定期審查。   

(e) 如根據上述第2(e) 段獲批的「全年收費上限」被撤銷後，所有原本獲豁免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

應自撤銷通知指明生效日期起立即到期並須予繳付，醫管局對任何未付款項(包括相關行政費用)採取

 
2
 鑑於本措施於2026年1月1日生效，2025年12月下旬等生效日前提供的醫療服務，但賬單於2026年發出並繳付，將不計入2026年度「全

年收費上限」之有效支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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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追收行動，且自撤銷生效日起發出的所有醫管局賬單均不納入「全年收費上限」範圍並應於發

出後立即繳付。 

(f) 如根據上述第 2(e) 段獲批的「全年收費上限」被暫停，以待進一步評估是否應予撤銷，則自暫停生

效日期之後發出的醫管局賬單內所有「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將不再受「全年收費上限」涵蓋，

並須於賬單日期即時繳付。若病人正在接受醫管局認定為「無臨床需要」的醫院服務，醫管局將暫

停該病人的「全年收費上限」。該項暫停只有在病人出院或正在接受臨床需要的服務，並已繳清所

有與「無臨床需要」服務相關的醫療收費（包括暫停措施生效前或後所涉相關費用），方可解除。 

(g) 所有通知，包括暫停或撤銷的通知，將根據最初申請提交方式，透過HA Go電子通知或郵寄方式送達

病人。 

(h) 病人在登記接受醫療服務時必須表明「全年收費上限」已獲批准，以確保他們無需支付「合資格醫

療費用及收費」。 

(i) 如果病人對申請結果或醫管局之暫停／撤銷決定存有異議，可於通知日期起計八週內提出上訴；逾

期未提出者，則醫管局相關決定即為最終裁定並具約束力。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逾期上訴概不予

受理。有關上訴的查詢可向醫院提出，聯絡資料載於認收書／電子通知內。 

(j) 醫管局可不時檢討「全年收費上限」的實施、資格要求、其他程序細則或規定，並根據政府的指示，

醫管局有權暫停或終止全年收費上限的實施，或修訂或更改任何資格標準等。 

 

聲明 
 
病人或申請人在申請時須作出的聲明如下： 

 

病人／申請人謹此聲明如下： 

(a) 本人已詳細閱讀「全年收費上限指引」，包括資格要求、申請程序和其他須注意事項。 

(b) 本人／病人屬「符合資格人士」，本人並承諾如本人／病人在年度內不再是「符合資格人士」，將

立即通知醫管局。 

(c) 本人明白「全年收費上限」的條款、條件及要求。 

(d) 本人明白，本人／病人在登記接受醫療服務時，必須表明「全年收費上限」已獲批准。 

(e) 本人明白醫管局將不時進行查批後的覆核，以核實有效支出的數額及是否確已符合資格要求。 

(f) 本人明白如未能符合資格要求，醫管局有權暫停或撤銷本人／病人已獲批准的「全年收費上限」。 

(g) 本人明白，當已獲批准的「全年收費上限」被暫停時，所有自暫停生效日起發出的醫管局賬單內的

「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將不再受「全年收費上限」涵蓋，並須於賬單日期即時繳付。 

(h) 本人明白，當已獲批准的「全年收費上限」被撤銷時，所有原本獲豁免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及收費」

應自撤銷通知指明生效日期起立即到期並須予繳付，醫管局對任何未付款項(包括相關行政費用)採取

法律追收行動。 

 
 

 

2026 年 1 月 


